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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的规定收购烟叶的单位为烟叶税的纳税人。纳税

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烟叶税。

第二条  本法所称烟叶，是指烤烟叶、晾晒烟叶。

第三条  烟叶税的计税依据为纳税人收购烟叶实际支付

的价款总额。

第四条  烟叶税的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第五条  烟叶税的应纳税额按照纳税人收购烟叶实际支

付的价款总额乘以税率计算。

第六条  烟叶税由税务机关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征收管理。

第七条  纳税人应当向烟叶收购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烟叶税。

第八条  烟叶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购烟叶

的当日。

第九条  烟叶税按月计征，纳税人应当于纳税义务发生

月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

第十条  本法自 2018年 7月 1日起施行。2006年 4月 28

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例》同时废

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法

（2017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主席令第84号公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

（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主席令第81号公布）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四）从事会

计工作的人员是否具备专业能力、遵守职业道德”。

（二）将第三十八条修改为：“会计人员应当具备从事会

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

“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应当具

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

经历。

“本法所称会计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

（三）将第四十条第一款中的“不得取得或者重新取得会

计从业资格证书”修改为“不得再从事会计工作”。

删去第二款。

（四）将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修改为：“会计人员有第一款

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五）将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中的“对

其中的会计人员，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吊销会计

从业资格证书”修改为“其中的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

计工作”。

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作

出修改

（一）将第三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入海排污口位置的选

择，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海水动力条件和有关规定，经科

学论证后，报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

第二款修改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完成备

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入海排污口设置情况通报海洋、海事、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

（二）第七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海洋、海事、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发现入海排污口设置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的，应当通报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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